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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使 用 管 理 科   曾鵬光 科長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 





  臺南市大台南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不動產經營系列講座】 

◎ 105 年度臺南市政府違章建築處理要點(草案)宣導 ◎ 

一、時  間：104 年 12 月 31 日 下午 2時開始 

二、地  點：台南商務會館    

三、主講人：曾 鵬 光 科長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使用管理科) 

四、課  程：  

時    間 項    目 主 講 人 

13:40 ～ 14:00 報到 

14:00 ～ 14:05 主持人引言 洪德勝 理事長 

14:05 ～ 15:20 

1.違章建築處理要點 

2.政策說明 

3.執行方式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使管科

曾鵬光 科 長 

15:20 ～ 15:40 

4.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5.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撥付公

寓大廈公共管理基金所需檢附

之資料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使管科

曾鵬光 科 長 

15:40 ～ 16:00 意見交流/會員業務提問 
洪德勝 理事長 

曾鵬光 科 長 

 
 
 
 





臺南市政府違章建築處理要點臺南市政府違章建築處理要點
(草案)

• Building violations
U i l ti

Building management issues
• Living spaces

U b i t

Quality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 Usage violations• Urban environment

TAIWAN

• Reviews
• Irregular inspection
• Persuasion• Urban plans
• Dismantlement• Building codes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簡報內容簡報內容

• 前言前言

• 條文修正說明

4

7.
1.全部違章建築

2.夾層違章建築

3.法定空地違章建築

4.露臺違章建築
4.

5.

露 章 築

5.陽臺違章建築

6.防火間隔或防火巷違章建築

7.屋頂（避難）平臺違章建築

8.圍牆違章建築

9 天井違章建築
違章建築類型

5.

6

9.
11.

9.天井違章建築

10.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違章建築

11.採光罩違章建築

12.遮陽棚違章建築

13.貨櫃屋違章建築

2. 3.
6.貨櫃屋違章建築

14.鴿舍違章建築

15.廣告物違章建築

1. 高速公路兩側大型違規廣告物

2. 竹木造鷹架廣告物

16 其他
10.

16.其他：

1. 政府機關、學校違章建築

2. 宗教場所違章建築

01/16



前言前言
• 鑑於近年違章建築型態多樣化，為簡化本市違章建築管理

並有效的處理臺南市既存違章建築及遏止新違章建築之增
加，明訂優先執行拆除之違章建築處理對象，以維護公共

B ildi i l ti

Building management issues

Li i

Quality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安全及市容觀瞻，特修訂臺南市違章建築處理要點

• Building violations
• Usage violations

• Living spaces
• Urban environment

?TAIWAN

• Urban plans
• Building codes

• Reviews
• Irregular inspection
• Persuasion

Legal Building Usage Reasonable Building Management ? Building Violation
• Disman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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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修正說明條文修正說明

第 點第一點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臺南市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有效處理臺南
市既存違章建築及遏止新

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有效處理臺南市既
存違章建築及遏止違章建

違章建築處理要點訂定原意。

章
違章建築之增加，以維護
公共安全及市容觀瞻，特
訂定本要點。

章 章
築之增加，以維護公共安
全及市容觀瞻，特訂定本
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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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
下：

一、本點新增。

二、本府轄內違章建築類型定
1、新違章建築：指民國

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以後領得使用執照之擅自

義，區分為既存違章建築、新
違章建築，施工中違章建築。

以後領得使用執照之擅自

建造建築物。

2、既存違章建築：指民

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以前領得使用執照之擅

自建造建築物。

3、施工中違章建築：未

經申請建築許可擅自建造

違章建築物，其柱、梁、違章建築物，其柱、梁、

樓版、外牆尚在施工中，

結構體尚未完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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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三、違章建築之拆除依其位
置、結構及實際現況，以下
列方式執行：

二、違章建築之拆除依

其位置、結構及實際現

列方式執行

一、說明無法處理之違章建
築得委外辦理情形。

二 現行規定違章建築拆除列方式執行：

1、一般違章建築，以現有
人力及簡易機具辦理拆除。

2 規模較大 執行困難

況，以下列方式執行：

1、一般違章建築，以現

有人力及簡易機具辦理

二、現行規定違章建築拆除
不堪使用程度界定不明。故
本點明訂拆除違章建築物時，
屋頂、外牆部分以全部拆除2、規模較大、執行困難、

具危險性或現有人力及簡易
機具無法辦理拆除之違章建
築 視經費預算編列情形委

有人力及簡易機具辦

拆除。

2、規模較大、執行困難

或有危險性之違章建

屋頂、外牆部分以全部拆除
為標準，但基於鄰房及拆除
作業人員安全考量其鋼筋混
凝土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築，視經費預算編列情形委

外執行拆除。

前項違章建築之拆除，
除得以保留鋼筋混凝土造

或有危險性之違章建

築，視經費預算編列情

形委外執行拆除。

凝土造 鋼骨鋼筋混凝土造
或鋼構造者之柱梁得免拆除，
以保持違章建築物結構安全。

三、騎樓設置鐵捲門阻礙通除得以保留鋼筋混凝土造、
鋼骨鋼筋混凝土造或鋼構造
之柱梁外，其餘構造應全部
拆除。另以鐵捲門佔用騎樓

前項違章建築之拆

除以達不堪使用程度為

原則。

三、騎樓設置鐵捲門阻礙通
行之違章建築物，非屬鐵捲
門軌道者全數拆除。

拆除。另以鐵捲門佔用騎樓
以致阻礙通行者，得保留其
軌道，其餘應全部拆除。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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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修

四、優先執行拆除之違章
建築：

(一)興辦公共建設須拆

四、優先執行拆除之違章
建築：

(一)興辦公共設施工程須

一、界定妨礙公共安全優先拆
除對象：

1、占用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一)興辦公共建設須拆

除者。

(二)妨礙公共安全者，

(一)興辦公共設施工程須
拆除者。

(二)重大妨礙公共安全者。

1、占用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
工篇第九十九條屋頂避難平台，
以致未達條文所規定，屋頂避
難平台應留設最小法定面積者。

其情形如下：

1、占用建築技術規則設
計施工篇第九十九條

難平台應留設最小法定面積者

2、經本府經濟發展局認定為
特定行業(視聽歌唱、三溫暖、
舞廳、舞場、酒家、酒吧、特

所稱屋頂避難平台，
致法定面積不足。

2、經本府經濟發展局認

舞廳、舞場、酒家、酒吧、特
種咖啡茶室及電子遊戲場業)
且尚在營業中之建築物

3、本府公告之供公眾使用建經本府經濟發展局認
定供特定行業營業之
建築物 ，違章建築增
加室內面積，尚在營

3、本府公告之供公眾使用建
築物，如有擅自增加室內面積，
尚在使用中者。

業中。

3、其他經本府公告供公
眾使用建築物，違章
建築增加室內面積，
尚在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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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三)妨礙公共交通者，其

情形如下：

(三)占用公共設施用

地或已新闢完成之都

二、重新界定妨礙都市計畫道路
公共交通優先拆除對象：

占用已開闢之計畫道路 市區1、占用屬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三條第1項
第1款所稱之公路、街

市計畫道路、公園、

綠地，致影響公共安

全及市容觀瞻者。

1、占用已開闢之計畫道路、市區
道路、公路，經道路主管機關裁
罰後仍未改善者。

道或巷衖，經本府工
務局裁罰仍未改善。

2、占用非計畫道路且供

全及市容觀瞻者
2、占用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第六條所稱之現有巷道，經道路
主管機關裁罰後仍未改善者。

公眾通行，經本府警
察局裁罰仍未改善。

3、占用法定騎樓者，以騎樓違章
建築物未淨空一點五公尺，經主
管機關裁罰後仍未改善者。

4、公共設施用地、公園、綠地，
比同第八點國有土地或市有土地
遭占用，則視土地遭占用之相關
規定程序處理，予以刪除。

5、影響市容觀瞻之違章建築，無
法客觀定義，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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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四)新違章建築，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四)新取得使用執照

後，未申請建築許可，

四、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以後新領得使用執照者之違章

1、法定空地水平增建超
過三十平方公尺(以牆
中心線測量室內面積

增建或改建者。 建築，如涉擅自法定空地違建
三十平方公尺或達二層樓以上
者(即增建二樓)、屋頂違建重
直增建達二層樓以上(即增建

中心線測量室內面積
為準，但無牆壁之雨
遮或棚架不在此限)違
章建築。

直增建達二層樓以上(即增建
二樓)之規模及占用法定騎樓
者，即列入應優先拆除對象。

2、法定空地垂直增建達
二層樓以上違章建築。

3、屋頂垂直增建達二層3 屋頂垂直增建達二層
樓以上違章建築。

4、占用法定騎樓，經本
府警察局裁罰仍未改府警察局裁罰仍未改
善。

08/16

第四點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五)既存違章建築，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五、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前領得使用執照之即存違建，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1、面臨道路之法定空地
垂直增建達三層樓以
上違章建築

前領得使用執照之即存違建
如在面臨道路側之法地空地或
屋頂違建垂直增建達三層樓以
上者(即增建三樓)及占用法定上違章建築。

2、屋頂垂直增建達三層
樓以上違章建築。

上者(即增建三樓)及占用法定
騎樓致淨空寬度未達一點五公
尺者，列入應優先拆除對象。

3、占用法定騎樓致淨空
寬度未達一點五公尺，
且經本府警察局裁罰
仍未改善仍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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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六)施工中違章建築，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六、施工中違建，即查報時主
要構造柱、梁、樓版、外牆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

1、法定空地增建違章建

要構造柱、梁、樓版、外牆尚
在施工中，結構體尚未完成者，
除依建築法第九十三條規定辦
理外，如有法定空地或屋頂違

築。

2、屋頂垂直增建違章建

築。

理外 如有法定空地或屋頂違
建者，列入應優先拆除對象

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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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七)其他經本府列入重

大政策或專案執行者

(五)其他經本府列入重

大政策或專案執行者

原文無修正。

大政策或專案執行者。

前項各款優先執行

拆除之違章建築，應按

大政策或專案執行者。

前項各款優先執行

拆除之違章建築，應按

影響公共利益程度、建

造日期及預算經費編列

情形，由本府排定順序

影響公共利益程度、建

造日期及預算經費編列

情形，由本府排定順序情形，由本府排定順序

執行之。

情形，由本府排定順序

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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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五、本府工務局應將九

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三、本府工務局應將新

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

一、即存違章建築劃分日期，
為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以後新領得使用執照之

建築物，造列清冊，通

知區 所定期巡查 執

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

物，造列清冊，通知區

公所定期巡查及執行違

章建築查報事項

為九十九年十 月 十五日

二、本府業已於一百零三年五
月一日函公告臺南市政府新取
得使用執照複查機制作業計畫；

知區公所定期巡查及執

行違章建築查察。

前項查察，區公所

章建築查報事項。
得使用執照複查機制作業計畫；
故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
後至一百零三年五月一日領得
使用執照之建築物由本府工務前項 察 公所

認符合前點新違章建築

規定者，應予查報；非

符合前點規定者 應拍

使用執照 建築物由本府 務
局造冊，交由區公所進行違章
建築查察。

三、「新違章建築物」，未屬符合前點規定者，應拍

照列管，並按季造冊報

本府建檔。

三 新違章建築物」 未屬
第四點規定者，則由區公所拍
照造冊列管，每季呈報本府工
務局建檔，後續另訂定拆除計

前項未符前點規定

之新違章建築，另定拆

除計畫依分類分期予以

畫依分類分期予以列管拆除。

除計畫依分類分期予以

列管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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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點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六、區公所就既存違章

建築認為符合第四點規

一、本點新增。

二 訂定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建築認為符合第四點規

定者，應予查報；未符

合第四點規定者，應拍

二、訂定九十九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前領得使用執照之

「既存違章建築物」，未屬

照列管，並按季造冊報

本府建檔。

前項未符合第四點

第四點規定，則由區公所拍

照造冊列管，每季呈報本府

工務局建檔，後續另訂定拆前項未符合第四點

規定之既存違章建築，

另定拆除計畫依分類分

工務局建檔，後續另訂定拆

除計畫依分類分期予以列管

拆除。

期予以列管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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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七、涉及土地所有權人

要求拆除其地上他人之

五、涉及土地所有人要

求拆除其地上他人之違

一、點次變更。

文字修正要求拆除其地上他人之

違章建築，以收回土地

之私權爭執，應循民事

求拆除其地上他人之違

章建築，以收回土地之

私權爭執，應循民事訴

二、文字修正。

訴訟程序解決。 訟程序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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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點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八、國有土地或市有土

地遭占用建築者 土地

六、國有土地或市有土

地遭佔用建築者 土地

一、點次變更。

違章建築占有國有土地遭占用建築者，土地

管理機關應依其土地遭

占用之相關規定程序處

地遭佔用建築者，土地

管理機關應依其土地遭

佔用之相關規定程序處

二、違章建築占有國有土

地、市有土地、公共設施用

地、公園用地、綠地用地，

理。 理。 則依土地遭占用之相關規定

程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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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九、符合第四點規定之

違章建築，於核判拆除

一、本點新增。

二、如屬優先執行拆除之違違章建築 於核判拆除

處分書後之拆除改善期

間內，經開業之建築師

簽證檢討現況違章建築

二 如屬優先執行拆除之違

章建築物，於核判拆除處分

書後，限定三十日內自行改

善 改善期間違建人可委請簽證檢討現況違章建築

所增建之水平面積及垂

直面積之建蔽率及容積

善，改善期間違建人可委請

建築師檢討現況違章建築所

增加之水平、垂直面積，如積 建蔽率及容積

率未逾法定建蔽率及容

積率者，得先予列管並

暫免列入優先執行拆

增加 水平 積 如

符合法定建蔽率及容積率，

為可補辦建造執照者，即列

為程序違建，則可緩優先拆暫免列入優先執行拆

除。

前項列管，於領得使

為程序違建，則可緩優先拆

除，惟需完成程序申領得建

造執照後，方可解除優先拆

用執照後，始得解除。 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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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賜正簡報結束 敬請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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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違章建築處理要點(草案) 

一、 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有效處理臺南市既存違章建築及遏止

新違章建築之增加，以維護公共安全及市容觀瞻，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新違章建築：指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後領得使用執照之

擅自建造建築物。 
(二) 既存違章建築：指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前領得使用執照

之擅自建造建築物。 
(三) 施工中違章建築：未經申請建築許可擅自建造違章建築物，其柱、

梁、樓版、外牆尚在施工中，結構體尚未完成者。 
三、 違章建築之拆除依其位置、結構及實際現況，以下列方式執行： 

(一) 一般違章建築，以現有人力及簡易機具辦理拆除。 

(二) 規模較大、執行困難、具危險性或現有人力及簡易機具無法辦理拆

除之違章建築，視經費預算編列情形委外執行拆除。 

前項違章建築之拆除，除得以保留鋼筋混凝土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或

鋼構造之柱梁外，其餘構造應全部拆除。另以鐵捲門佔用騎樓以致阻礙

通行者，得保留其軌道，其餘應全部拆除。 

四、 優先執行拆除之違章建築： 

(一) 興辦公共建設須拆除者。 
(二) 妨礙公共安全者，其情形如下： 

1、 占用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九十九條所稱屋頂避難平

台，致法定面積不足。 
2、 經本府經濟發展局認定供特定行業營業之建築物，違章建築增

加室內面積，尚在營業中。 
3、 其他經本府公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違章建築增加室內面積，

尚在使用中。 
(三) 妨礙公共交通者，其情形如下： 

1、 占用屬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之公

路、街道或巷衖，經本府工務局裁罰仍未改善。 
2、 占用非計畫道路且供公眾通行，經本府警察局裁罰仍未改善。 

(四) 新違章建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1、 法定空地違建水平增建超過三十平方公尺(以牆中心線測量室

內面積為準，但無牆壁之雨遮或棚架不在此限) 違章建築。 
2、 法定空地垂直增建達二層樓以上違章建築。 
3、 屋頂垂直增建達二層樓以上違章建築。 
4、 占用法定騎樓，經本府警察局裁罰仍未改善。 

(五) 既存違章建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1、 面臨道路之法定空地垂直增建達三層樓以上違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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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屋頂垂直增建達三層樓以上違章建築。 

3、 占用法定騎樓致淨空寬度未達一點五公尺，且經本府警察局裁

罰仍未改善。 

(六) 施工中違章建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1、 法定空地增建違章建築。 

2、 屋頂垂直增建違章建築。 

(七) 其他經本府列入重大政策或專案執行者。 

前項各款優先執行拆除之違章建築，應按影響公共利益程度、建造日期

及預算經費編列情形，由本府排定順序執行之。 

五、 本府工務局應將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後新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

物，造列清冊，通知區公所定期巡查及執行違章建築查察。 

前項查察，區公所認符合前點新違章建築規定者，應予查報；非符合

前點規定者，應拍照列管，並按季造冊報本府建檔。 

前項未符前點規定之新違章建築，另定拆除計畫依分類分期予以列管

拆除。 

六、 區公所就既存違章建築認為符合第四點規定者，應予查報；未符合第

四點規定者，應拍照列管，並按季造冊報本府建檔。 

前項未符合第四點規定之既存違章建築，另定拆除計畫依分類分期予

以列管拆除。 

七、 涉及土地所有權人要求拆除其地上他人之違章建築，以收回土地之私

權爭執，應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 

八、 國有土地或市有土地遭他人占用建築者，土地管理機關應依其土地遭

占用之相關規定程序處理。 

九、 符合第四點規定之違章建築，於核判拆除處分書後之拆除改善期間

內，經開業之建築師簽證檢討現況違章建築所增建之水平面積及垂直

面積之建蔽率及容積率未逾法定建蔽率及容積率者，得先予列管並暫

免列入優先執行拆除。 

前項列管，於領得使用執照後，始得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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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違章建築處理要點草案修正對照表 

   2015/12/07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有效處理臺南市既存違章

建築及遏止新違章建築之增

加，以維護公共安全及市容

觀瞻，特訂定本要點。 

一、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有效處理臺南市既存違章

建築及遏止違章建築之增

加，以維護公共安全及市容

觀瞻，特訂定本要點。。 

一、本府違章建築處理要點

訂定原意。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新違章建築：指民國九

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以後領得使用執照

之擅自建造建築物。 

(二)既存違章建築：指民國

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以前領得使用執

照之擅自建造建築物。 

(三)施工中違章建築：未經

申請建築許可擅自建

造違章建築物，其柱、

梁、樓版、外牆尚在施

工中，結構體尚未完成

者。 

 一、本點新增。 

二、本府轄內違章建築類型

定義，區分為既存違章

建築、新違章建築，施

工中違章建築。 

三、違章建築之拆除依其位置、

結構及實際現況，以下列方式

執行： 

(一)一般違章建築，以現有

人力及簡易機具辦理

拆除。 

(二)規模較大、執行困難、

具危險性或現有人力

及簡易機具無法辦理

拆除之違章建築，視經

費預算編列情形委外

執行拆除。 

前項違章建築之拆除，除得

以保留鋼筋混凝土造、鋼骨

鋼筋混凝土造或鋼構造之

柱梁外，其餘構造應全部拆

二、違章建築之拆除依其位置、

結構及實際現況，以下列方式

執行： 

(一)一般違章建築，以現有

人力及簡易機具辦理

拆除。 

(二)規模較大、執行困難或

有危險性之違章建

築，視經費預算編列情

形委外執行拆除。 

前項違章建築之拆除以達

不堪使用程度為原則。 

一、說明無法處理之違章建

築得委外辦理情形。 

二、現行規定違章建築拆除

不堪使用程度界定不

明。故本點明訂拆除違

章建築物時，屋頂、外

牆部分以全部拆除為

標準，但基於鄰房及拆

除作業人員安全考量

其鋼筋混凝土造、鋼骨

鋼筋混凝土造或鋼構

造者之柱梁得免拆

除，以保持違章建築物

結構安全。 

三、騎樓設置鐵捲門阻礙通

行之違章建築物，非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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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以鐵捲門佔用騎樓以

致阻礙通行者，得保留其軌

道，其餘應全部拆除。 

鐵捲門軌道者全數拆

除。 

四、優先執行拆除之違章建築： 

(一) 興辦公共建設須拆除

者。 
(二) 妨礙公共安全者，其情

形如下： 
1、占用建築技術規則設

計施工篇第九十九條

所稱屋頂避難平台，

致法定面積不足。 
2、經本府經濟發展局認

定供特定行業營業之

建築物，違章建築增

加室內面積，尚在營

業中。 
3、其他經本府公告供公

眾使用建築物，違章

建築增加室內面積，

尚在使用中。 

(三)妨礙公共交通者，其情

形如下： 

1、 占用屬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三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之公

路、街道或巷衖，且

經本府工務局裁罰仍

未改善。 
2、 占用非計畫道路且供

公眾通行，且經本府

警察局裁罰仍未改

善。 

(四)新違章建築，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 

1、 法定空地水平增建超

過三十平方公尺(以牆

中心線測量室內面積

為準，但無牆壁之雨

遮或棚架不在此限)違

四、優先執行拆除之違章建築：

(一) 興辦公共設施工程須

拆除者。 
(二) 重大妨礙公共安全者。

(三) 占用公共設施用地或

已新闢完成之都市計

畫道路、公園、綠地，

致影響公共安全及市

容觀瞻者。 
(四) 新取得使用執照後，未

申請建築許可，增建或

改建者。 
(五) 其他經本府列入重大

政策或專案執行者。 
前項各款優先執行拆除之

違章建築，應按影響公共

利益程度、建造日期及預

算經費編列情形，由本府

排定順序執行之。 

 
 

一、界定妨礙公共安全優先

拆除對象： 

1、占用建築技術規則設計

施工篇第九十九條屋

頂避難平台，以致未達

條文所規定，屋頂避難

平台應留設最小法定

面積者。 
2、經本府經濟發展局認定

為特定行業 ( 視聽歌

唱、三溫暖、舞廳、舞

場、酒家、酒吧、特種

咖啡茶室及電子遊戲

場業)且尚在營業中之

建築物 
3、本府公告之供公眾使用

建築物，如有擅自增加

室內面積，尚在使用中

者。 
二、重新界定妨礙都市計畫

道路公共交通優先拆

除對象及本府權責機

關分工如下： 

1、占用計畫道路已徵收且

開闢完成或已供通行

未徵收且有公用地役

權存在，遭圍阻或設置

障礙物，由本府工務局

依市區道路條例裁罰。

2、占用計畫道路已供通行

未徵收且不具有公用

地役權，遭圍阻或設置

障礙物，由本府警察局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裁罰。 
3、占用法定騎樓者，由本

府警察局依道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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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建築。 
2、 法定空地垂直增建達

二層樓以上違章建

築。 
3、 屋頂垂直增建達二層

樓以上違章建築。 
4、 占用法定騎樓，經本

府警察局裁罰仍未改

善。 
(五)既存違章建築，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 

1、 面臨道路之法定空地

垂直增建達三層樓以

上違章建築。 

2、 屋頂垂直增建達三層

樓以上違章建築。 

3、 占用法定騎樓致淨空

寬度未達一點五公

尺，且經本府警察局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八十二條裁罰

仍未改善。 
(六)施工中違章建築，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1、 法定空地增建違章建

築。 
2、 屋頂垂直增建違章建

築。 
(七)其他經本府列入重大

政策或專案執行者。 

前項各款優先執行拆除之

違章建築，應按影響公共利

益程度、建造日期及預算經

費編列情形，由本府排定順

序執行之。 

管理處罰條例裁罰。 
四、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以後新領得使用執

照者之違章建築，如涉

擅自法定空地違建三

十平方公尺或達二層

樓以上者(即增建二

樓)、屋頂違建重直增

建達二層樓以上(即增

建二樓)之規模者及占

用法定騎樓者，即列入

應優先拆除對象。 
五、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前領得使用執照之

既存違建，如在面臨道

路側之法地空地或屋

頂違建垂直增建達三

層樓以上者(即增建三

樓)及占用法定騎樓致

淨空寬度未達一點五

公尺者，即列入應優先

拆除對象。 
六、另施工中違建，即查報

時主要構造柱、梁、樓

版、外牆尚在施工中，

結構體尚未完成者，除

依建築法第九十三條

規定辦理外，如有法定

空地或屋頂違建者，列

入應優先拆除對象。 

七、公共設施用地、公園、

綠地，比同第八點國有

土地或市有土地遭占

用，則視土地遭占用之

相關規定程序處理，予

以刪除。 

八、影響市容觀瞻之違章建

築，無法客觀定義，予

以刪除。 

五、本府工務局應將九十九年十 三、本府工務局應將新取得使用 一、本府業已於一百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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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五日以後新領得使

用執照之建築物，造列清冊，

通知區公所定期巡查及執行

違章建築查察。 

前項查察，區公所認符合

前點新違章建築規定者，應予

查報；非符合前點規定者，應

拍照列管，並按季造冊報本府

建檔。 

前項未符前點規定之新

違章建築，另定拆除計畫依分

類分期予以列管拆除。 

執照之建築物，造列清冊，通

知區公所定期巡查及執行違

章建築查報事項。 

十二月二十四日府工

使二字第一○一一○

四一一七九號函公告

既存違章建築劃分日

期，為九十九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 

二、本府業已於一百零三年

五月一日府工使二字

第一○三○四○九一

七七號函公告臺南市

政府新取得使用執照

複查機制作業計畫；惟

本府新違章建築屬九

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以後新領得使用執

照之擅自建造建築

物，故九十九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以後至一百

零三年五月一日領得

使用執照之建築物由

本府工務局造冊，交由

區公所進行違章建築

查察。 

三、訂定九十九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以後新領得使

用執照之「新違章建築

物」，未屬第四點規定

者，則由區公所拍照造

冊列管，每季呈報本府

工務局建檔，後續另訂

定拆除計畫依分類分

期予以列管拆除。 

六、區公所就既存違章建築認為

符合第四點規定者，應予查

報；未符合第四點規定者，應

拍照列管，並按季造冊報本府

建檔。 

   前項未符合第四點規定之既

存違章建築，另定拆除計畫依

分類分期予以列管拆除。 

 一、本點新增。 

二、訂定九十九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前領得使用

執照之「既存違章建築

物」，未屬第四點規

定，則由區公所拍照造

冊列管，每季呈報本府

工務局建檔，後續另訂



要點(草案)修正對照表 / 頁 5 

 

定拆除計畫依分類分

期予以列管拆除。 

七、涉及土地所有權人要求拆除

其地上他人之違章建築，以收

回土地之私權爭執，應循民事

訴訟程序解決。 

五、涉及土地所有人要求拆除其

地上他人之違章建築，以收回

土地之私權爭執，應循民事訴

訟程序解決。 

一、點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八、國有土地或市有土地遭占用

建築者，土地管理機關應依其

土地遭占用之相關規定程序

處理。 

六、國有土地或市有土地遭佔用

建築者，土地管理機關應依其

土地遭佔用之相關規定程序

處理。 

一、點次變更。 

二、違章建築占有國有土

地、市有土地、公共設

施用地、公園用地、綠

地用地，則依土地遭占

用之相關規定程序處

理。 

九、符合第四點規定之違章建

築，於核判拆除處分書後之拆

除改善期間內，經開業之建築

師簽證檢討現況違章建築所

增建之水平面積及垂直面積

之建蔽率及容積率未逾法定

建蔽率及容積率者，得先予列

管並暫免列入優先執行拆除。 

  前項列管，於領得使用執照

後，始得解除。 

 一、本點新增。 

二、如屬優先執行拆除之違

章建築物，於核判拆除

處分書後，限定三十日

內自行改善，改善期間

違建人可委請建築師檢

討現況違章建築所增加

之水平、垂直面積，如

符合法定建蔽率及容積

率，為可補辦建造執照

者，即列為程序違建，

則可緩優先拆除，惟需

完成程序申領得建造執

照後，方可解除優先拆

除列管。 

 



名　　稱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修正日期 民國 94 年 11 月 16 日

第 1 條   本細則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六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條例所稱區分所有權比例，指區分所有權人之專有部分依本條例第五十

六條第三項測繪之面積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全部面積總和之比。建築物已

完成登記者，依登記機關之記載為準。

同一區分所有權人有數專有部分者，前項區分所有權比例，應予累計。但

於計算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比例時，應受本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之

限制。

第 3 條   本條例所定區分所有權人之人數，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區分所有權已登記者，按其登記人數計算。但數人共有一專有部分者

    ，以一人計。

二、區分所有權未登記者，依本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圖說之標示，每一

    專有部分以一人計。

第 4 條   本條例第七條第一款所稱公寓大廈本身所占之地面，指建築物外牆中心線

或其代替柱中心線以內之最大水平投影範圍。

第 5 條   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按工程造價一定比例或金額提列公共基

金，依下列標準計算之：

一、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者為千分之二十。

二、逾新臺幣一千萬元至新臺幣一億元者，超過新臺幣一千萬元部分為千

    分之十五。

三、逾新臺幣一億元至新臺幣十億元者，超過新臺幣一億元部分為千分之

    五。

四、逾新臺幣十億元者，超過新臺幣十億元部分為千分之三。

前項工程造價，指經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核發建造執照載明之

工程造價。

政府興建住宅之公共基金，其他法規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第 6 條   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區分所有權總價，指管理負責人或管

理委員會促請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改善時，建築物之評定標準價格及當

期土地公告現值之和。

第 7 條   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三項所定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一人為召集人，除規約

另有規定者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二人以上書面推選，經公告十日後生效

。

前項被推選人為數人或公告期間另有他人被推選時，以推選之區分所有權

人人數較多者任之；人數相同時，以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較多者任之。新

被推選人與原被推選人不為同一人時，公告日數應自新被推選人被推選之

列印時間：104/12/30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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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算。

前二項之推選人於推選後喪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時，除受讓人另為意思表

示者外，其所為之推選行為仍為有效。

區分所有權人推選管理負責人時，準用前三項規定。

第 8 條   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五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報

備之資料如下：

一、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時之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名冊及出席

    區分所有權人名冊。

二、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時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會議紀錄或

    推選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受理前項報備資料，應予建檔。

第 9 條   本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款所定無線電臺基地臺等類似強波發射設備，由無

線電臺基地臺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

第 10 條   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第八款所稱會

計憑證，指證明會計事項之原始憑證；會計帳簿，指日記帳及總分類帳；

財務報表，指公共基金之現金收支表及管理維護費之現金收支表及財產目

錄、費用及應收未收款明細。

第 11 條   本條例第三十六條所定管理委員會之職務，除第七款至第九款、第十一款

及第十二款外，經管理委員會決議或管理負責人以書面授權者，得由管理

服務人執行之。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12 條   本條例第五十三條所定其共同設施之使用與管理具有整體不可分性之集居

地區，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依建築法第十一條規定之一宗建築基地。

二、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修正施

    行前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申請開發許可範圍內之地區。

三、其他經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認定其共同設施之使用與管理具有

    整體不可分割之地區。

第 13 條   本條例所定之公告，應於公寓大廈公告欄內為之；未設公告欄者，應於主

要出入口明顯處所為之。

第 14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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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撥付公寓大廈公共管理基金所需檢附之資料 

1. □ 申請書 1 份。格式如附件一 

      （請用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名義提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 大小章） 

2. □ 組織報備證明影本及核准公文影本。 

3. □ 使用執照影本。 

4. □ 公共設施、設備及圖說點交清冊正本。格式如附件二 

      （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57 條規定移交辦理） 

5. □ 公共基金繳款書正本及影本各 1份。(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 大小章) 

6. □ 管理組織金融機構開戶存摺影本。(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 大小章) 

7. □ 領款收據正本 2 份。格式如附表三(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 大小章) 

 

 

備註： 

   1.檢附文件如為影本，申請人須核章且須蓋「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

一切法律責任」字樣。資料如有塗改一律請加蓋主任委員印章。 

   2.請領公共基金金額填寫以使用執照存根記載為準。 

   3.□供管理組織檢核打，請全部符合後送件，以利核撥作業。 

   

 

                 

                     

                     

 

 

 

                                    （用印）  

 

 

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或
管理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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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社區）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撥付公共基金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文  號：   字     號 

 

本公寓大廈業已依法成立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經貴府  年  月  日       

字第     號函同意報備登記在案，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57 條規定於    

年   月    日與起造人完成公共設施點交事宜，並於       銀行  分

行開立銀行帳戶，請准予撥付起造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8 條相關規定，繳納

之公共基金新臺幣      元整，至本公寓大廈開立之專戶內。 

 

 此致  臺南市政府 

 

 

  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 

  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              （用印） 

  地  址： 

  連絡人： 

  連絡電話：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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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與附屬設施點交表 
建
築
物
概
要 

地 址 臺南市       區 

地 段 地 號  使用執照號碼  

戶 數 戶 樓 層 數  

昇 降 機 數 量               座 汽 車 停 車 位 平面     位 機械     位

※建築物概要由起造人填寫，並依法負其責任，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確認之。 

相

關

文

件

項   目 圖說/文件有無 項     目 圖說/文件有無

1. 建築物竣工圖 
□有 □無 

2. 約定專有、共用、約

定共用部分之配置圖 
□有 □無 

3. 住戶連絡姓名、電話 □有 □無 4. 相關會議紀錄 □有 □無 

5. 各戶面積坪數表 □有 □無 6. 規約 □有 □無 

項  目 文件有無 內          容 

7. 各項設施設備使用維

護手冊 
□有 □無 

包含設施設備明細項目表、設備保固（證）

書、設備使用維護說明書及其他相關文件 

8. 使用執照影本 □有 □無 與正本核對相符 

9. 防火材料裝修證明 □有 □無 公共區裝修材料防火證明文件 

10. 主要構造位置之工程

圖樣及說明書 
□有 □無 

具有標示主要構造位置之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11. 建築物變更構造所應

遵守之法令規定及注

意事項 

□有 □無 

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

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 

附

屬

設

施

設

備

及

圖

說

項  目 圖說有無 設備功能是否正常 承造(設置)廠商資料

12. 消防設備圖說 □有 □無 □是□否： □有 □無 

13. 電氣設備圖說 □有 □無 □是□否： □有 □無 

14. 給排水設備圖說 □有 □無 □是□否： □有 □無 

15. 昇降設備圖說 □有 □無 □是□否： □有 □無 

16. 監控系統圖說 □有 □無 □是□否： □有 □無 

17. 空氣調節設備圖說 □有 □無 □是□否： □有 □無 

18. 機械停車設備圖說 □有 □無 □是□否： □有 □無 

19. 其他(           )  □有 □無 □是□否： □有 □無 

※ 以上各項文件、圖說及設備之有無、功能是否正常、由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確認後填寫。 

※ 本表係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57 條製作；謹為就建築物公用設施、設備項目等圖說資料及功能

正常之點交。其後續維修、保固仍應就雙方買賣契約、約定及相關消費者保護法令事項辦理。 

※ 本表一式三份，起造人、管理委員會及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各執乙份。 

※ 起造人如有數人時應以起造人名冊附表詳列，且應全體出席點交或出具委託書由他人代理。 

簽
章
（
大
小
章
） 

雙方當事人同意以上點交已順利完成，□是□否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起

造

人 

 

 

 

管理委員會或

管理負責人 
(管理組織及 

主委或負責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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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款  收  據 

 

茲收到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撥付代收本公寓大廈之公共管理基金費用計新臺幣    

萬       千       佰        拾        元整，已撥入依法應設立之專戶儲存，如

數領訖。 

戶名： 

帳號： 

 

 此     致 

     臺  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領  款  人：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3




	講義封面&課程時間-1041231
	1125-臺南市政府違章建築處理要點(草案)簡報 [相容模式]
	臺南市政府違章建築處理要點草案1224
	臺南市政府違章建築處理要點修正草案修訂對照表1224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全國法規資料庫
	申請撥付公寓大廈公共管理基金所需檢附之資料-全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